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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环始审〔2022〕1号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以告知承诺制审批形式对始兴县城供水设施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始兴县供水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始兴县城供水设施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始兴县城供水设施改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告知承诺制审批承诺书》等材料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始兴县供水公司拟投资1613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0万元），实施始兴县城供水设施改扩建工程项目。工程内容主要为始兴县花山水厂新增4万m3/d制水设施和县城供水管网改造总长约38785米（其中DN600管6425米、DN400管15640米、DN管11710米、DN200管3300米、DN100管1710米）。项目建成后设计供水规模由2.5万m3/d提高到6.5万m3/d，服务范围主要为主城区（太平镇）及城南镇、沈所镇、顿岗镇，总供水人口数由8万提高到13万人。项目劳动定员由12人增加至18人，全年工作365天，每天24小时连续生产，员工均不在厂区食宿。
二、该项目属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我省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粤办函〔2020〕44号）提出试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的“国家、省有关改革政策要求实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的建设项目”类建设项目，其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按规定完成告知承诺制审批。你单位应认真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在项目建设、运行期间，严格按环评报告表要求及环保有关政策规定，认真落实好污染防治、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保护好项目周边及所涉及的生态环境。

三、你单位应当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内容和结论负责。若违反承诺事项，我局将依法作出不限于撤销本批复的处理。

                                 韶关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1月10日     













